
新竹縣仁愛國民中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辦法 

經 108.09.05 課發會通過 

 一、依據 

    (一)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第柒項實施要點五(一)3 之規定。 

    (二)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

則」。  

    (三) 新竹縣 106 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。 

    (四) 新竹縣縣立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

 二、目的 

(一)鼓勵校長和教師運用公開授課方式，相互觀課學習教學經驗、教材教法、教具製作、

視聽媒體運用、資訊融入教學，建立專業發展共識，促進教師合作成長。 

(二)藉以切磋教學方法，精進教學專業能力、觀課班級經營，有效輔導學生生活；增進

教學技能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達到教學目標。 

 三、實施對象 

    (一)本校全體正式教師（含校長）、聘期 3 個月以上之代課（理）教師。 

    (二)兼任教師、聘期不足 3個月以上之代課、代理教師鼓勵參加。 

 四、實施原則 

(ㄧ)校內正式編制教師(含校長、主任、組長、教師及聘其為三個月以上之代課、代理教

師)，每學年須辦理 1 次公開課，每次至少邀請 2 位同儕教師參與觀課；每學年每

位教師至少需參與同儕觀課 1 次。  

(二)公開課得於領域學習時間辦理，觀課教師以選擇無課務之節次為原則。  

(三)授課人員及觀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，應與觀課教師共同規劃「共同備課」、 「接受

觀課」及「觀課回饋」相關事宜。  

(四)學年度內經本縣教育處、各師資培育機構等委託辦理之公開授課，或參與本縣教育

處、各級 輔導團辦理之教師專業研習，期間進行公開授課並做成紀錄者，視同完成

公開授課一次。 

(五)「公開授課」得結合學校定期教學觀摩、教師專業研習、課程與教學創新或教育實

驗與計畫 等辦理之。  



(六)定期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，增進家長關心教師教

學、學校 課程及教學實踐，建立親師生共學之學校文化。 

  五、公開授課實施方式 

(一)公開授課時間，每次以一節為原則，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數。  

(二)共同備課，得於公開授課前，與各教學研究會議合併辦理；並得於專業學習社群辦

理。  

(三)教學觀察時，授課人員提出教學活動設計(含教學簡案)或教學媒體，供觀課教師參

考；學校得提供觀課教師紀錄表件，以利專業回饋之進行。  

(四)觀課紀錄表，授課人員得參考「學習共同體」、「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」、「分組合

作學習」及「基地學校」等相關教育理念、計畫模式之觀察紀錄表件或其他格式。  

(五)專業回饋，得由授課人員及觀課教師於公開授課後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

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，進行研討。     

(六)校長公開授課對象得為學生、校內外教師或跨校校長社群。 

六、本辨法經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